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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
聯 絡 人：程柏毓05-2254321#718

電子郵件：chiayi90015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924039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PE08385_1_27170440488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9年度英語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所

屬踴躍報名參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9年度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多元學習方案第陸

點第三款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增加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英語學習樂趣及動

力，提升英語能力，並從中培養英語邏輯及溝通能力，爰

訂定旨揭實施計畫。

三、旨揭實施計畫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(含約聘僱人

員、臨時人員、技工、工友及駕駛)。

(二)比賽日期、時間與地點：109年12月15日(星期二)下午於

本府8樓會議室。

(三)報名人數：由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鼓勵同仁踴躍

參賽。各單位(機關、學校)最多報名4人參賽(參賽人數

不足12人時，則不予舉辦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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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名時間與方式：

１、自即日起至109年12月1日（星期二）17時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於報名時間內繳交報名表1份、中英文故事

內容1式5份、中英文簡介1份及影音檔案授權同意書1

份(皆詳如旨揭實施計畫附件資料)，逕送至本府人事

處考核訓練科，並請將電子檔E-mail至

chiayi90015@ems.chiayi.gov.tw。

３、如無報名參賽人員，亦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回復。

(五)比賽說明：

１、內容：每人以3分鐘述說1則故事。演出內容不限，以

不違反善良風俗為原則，演說內容以嘉義在地故事或

行銷嘉義特色者尤佳。且以自創故事或改編為原則，

如為參考原著或使用他人作品應註明出處，並留意著

作權之規範，如有違反，由參賽人員自行負責。並且

全程以英語演說。

２、計分時間：每人以3分鐘述說1則故事。2分30秒時按鈴

一短聲，3分鐘時按鈴二短聲。比賽於參賽人員開口即

計時，至退離演講台上所劃設區域時結束。

３、計分方式：時間在2分30秒至3分30秒之間不扣分；時

間超過或不足時，每30秒者扣總成績1分，未足30秒以

30秒計算，以此類推。時間總數超過5分30秒者，將中

止演出強制退場。

４、評分標準：

(１)故事內容20%。

(２)發音、語言能力30%。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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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故事結構、表達能力25%。

(４)創意表現25%。

５、演出順序：109年12月7日(星期一)下午2時於本府人事

處會議室辦理抽籤作業，請參賽人員出席抽籤決定出

場順序；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。

(六)評審：由主辦單位聘請本市國民中學英語教師擔任之，

出席費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

點」規定支付。

(七)獎勵措施：得獎人於比賽結束後現場頒發禮券，以資鼓

勵。

１、第一名：禮券1,500元。

２、第二名：禮券1,200元。

３、第三名：禮券1,000元。

４、優良獎：如參賽人數達16人時，則增列優良獎1名；達

20人時，增列2名；達24人時，增列3名。本獎項最多

以3名計，各發給禮券500元。

四、其餘事項請詳閱旨揭實施計畫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(不含人事處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

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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